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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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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内涝防治信息发布等有关工作

的通知
建办城〔2022〕30 号

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发展改革委、气象局，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（管）委、水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气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发展改革委、农业农村局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21〕11 号）要求，及时准确发布气象预警预报等信息，规范城市排水

防涝相关标准表述，提高公众防灾避险意识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规范气象预警预报信息表述。各级气象部门在发布涉及城市排水防涝的

预报预警和统计分析信息时，要明确表述最大小时降雨量（毫米/小时）、最大

24 小时降雨量（毫米/24 小时）、过程降雨量（毫米）等。在发布面向公众的暴

雨预警信号时，要公布蓝、黄、橙、红预警信号等级所对应的降雨量及公众需采

取的防范措施。

二、规范雨水管渠设计标准和内涝防治标准表述。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（排

水）等主管部门，按照《室外排水设计标准》（GB50014）确定和发布本地区雨

水管渠设计标准、内涝防治标准时，不宜简单表述为“×年一遇”，要将“×年

一遇”转换为单位时间内的降雨量毫米数。其中，雨水管渠设计标准转换为“×

毫米/小时”；内涝防治标准转换为“×毫米/24 小时”。

三、及时修（制）订暴雨强度公式。各地要按照《室外排水设计标准》（GB50014）

等有关标准，根据最新降雨统计分析数据变化，及时修订本地暴雨强度公式，原

则上应每隔 5年修订一次；城市规模较大、降雨分布不均的城市，应根据降雨分

布情况分区域编制暴雨强度公式。降雨统计分析数据不足、尚未编制暴雨强度公

式的城市，应加强数据积累，暂时参考使用气候特征相似的临近城市暴雨强度公
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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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强化防灾避险提醒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（排水）、气象部门要加强合

作，结合历史数据，运用科学方法，研判本城市可应对的最大小时降雨量（毫米

/小时）、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（毫米/24 小时）。当预报降雨量超出应对能力时，

应通过多种途径提醒公众防灾避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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